
系所別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招生名額 1 名 代碼 6191 

組別  身分別 一般生 

特定報考 
資格  

報名繳交 
資料 

於 114 年 12 月 9 日(二)下午 5 時前繳交下列資料，並以網路上傳電子檔案，逾時
不受理。 
1. 考生資料表（請至本學程網頁下載）。 
2. 歷年成績單總表。 

考試項目 
(佔分比例) 

筆試 
(70%) 

科目名稱 加重 
計分 

一、英文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% 

二、選考科目及代碼（二選一）       50% 
1. 中亞史      （6191A） 
2. 中東史      （6191B） 

 

面試 

(30%) 

【參加資格】全體考生（筆試缺考者除外）。 

【面試日期】115 年 3 月 14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【注意事項】 

1. 面試相關資訊於面試前 3 日公布於本學程網頁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

詢。 
2. 面試當天查驗成績單總表正本，驗畢歸還。 

總成績 
同分參酌 
順序 

 (1)英文 A 成績  (2)面試成績   

其他規定 
(含檢定標準) 

一、各選考科目招生名額依到考人數比例訂定，分別計算總成績，個別擇優錄取。 

二、「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學生修業辦法」請詳見本學程網頁。 

放榜梯次 第二梯次 

聯絡資訊 電話:（02）2939-3091 分機 62746  施助教 
網址: https://mecas.nccu.edu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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